护理系2012届毕业生毕业时需交学校的材料
2012届各级护理、助产专业毕业班同学：

你们在实习结束办理毕业手续时，需向学校上交毕业相关材料，请在实习期间做好准备，按时上交。包括以下材料：

1．高校毕业生登记表。
2．实习鉴定表。
3．高校毕业生就业证明（三方协议），或用人单位的证明。
4．如为预备党员，还应交以下材料：

(1)每季度写一次思想报告，遇有重大活动或重大事件还需有专题汇报。
(2)实习表现证明材料一份（需医院党组织或护理部盖章）。
6．实习8个月证明。（实习医院开具，自己保管，考证后注册用）。
7．护理病历1份。需按《护理专业毕业护理病历书写要求与指导老师分配单上》的要求完成，2012年2月30日前将修改好的病历以书面文字书写的格式（不可交电子文档）交班主任和辅导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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